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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
商品驗證登錄作業流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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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產品驗證：

以政府法令要求而開展的產品驗證。
國際上，各國政府為保護其人民及動植物之生命
安全、健康、衛生，通常會在符合世界貿易組織
(WTO) 之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TBT)規範下，建
置及運作相關之商品符合性評估 (Conformity 
Assessment) 機制以管理該國國內產製及自他國
進口之商品 。

自願性產品驗證：

非由法令要求而開展的產品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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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令要求

國內商品
驗證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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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95年11月24日召開「全
國職場233減災方案『防災法規與制度』第3
次分組會議」之提案：

「為加強機械安全，請將進口及國產之工業機
械產品，列入商品檢驗法之國內商品應施檢
驗品目，推動納檢，以建立商品驗證登錄制
度，保障使用者安全。」

國際現況
歐盟機械安全指令(89/392/EEC)於1992年12月31日
正式施行，將所有機械納入境內及進口市場檢驗範
圍。(2006/42/EC)
中國大陸於2006及2007年間陸續將工作機械納入國
內及進口市場檢驗要求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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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97年12月30日經標三字第9730009040號公告訂定「動

力衝剪機械實施商品檢驗之相關檢驗規定」，且預定自

98年7月1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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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7年2月27日經標三字第097300013530號公告「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商品驗證業務委託之驗證類別及項目明細

表」(內含8項動力衝剪機械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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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列 品名(產品描述) 檢驗標準 
驗證登錄符合性

評鑑程序模式 

□ 8462.10.10.00.1 
鍛造機（限檢驗冷作鍛造，衝程>6mm，

滑塊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鍛

造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10.20.00.9 
模壓衝製機（包括壓床）（限檢驗冷作鍛

造，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30mm/s
，人工上下料之模壓衝製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29.00.00.2 
其他彎曲、摺疊、矯直或矯平之機器（限

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30mm/s
，人工上下料之摺床）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31.00.00.8 
數值控制剪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

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剪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動力衝剪機械』商品
品目明細範圍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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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動力衝剪機械』商品
品目明細範圍及模式(續)

 號列 品名(產品描述) 檢驗標準 
驗證登錄符合性

評鑑程序模式 

□ 8462.39.00.00.0 
其他剪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

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剪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41.00.00.6 

數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

，包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

滑塊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數

值控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

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49.00.00.8 

其他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包

括衝剪複合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

移動速度>30mm/s，人工上下料之數值控

制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衝剪複合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 8462.91.00.00.5 
液壓機(限檢驗衝程>6mm，滑塊移動速度

>30mm/s，人工上下料之液（氣）壓機)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

十三年七月三十日) 
模式二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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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流程(國產)

型式檢定機
構於該產品
產製廠場或
安裝地點執
行檢驗/測試

本局委
託之商
品驗證
機構發
證

黏貼合
格標示
進入我
國市場

1.型式檢定機構
核發型式檢定
合格證明書

2.檢附申請書，
符合聲明書及
相關技術資料

3.向標準檢驗局
委託之商品驗
證機構申辦商
品驗證登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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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流程(進口)
1.型式檢定機
構至該產品
國外產製廠
場執行檢驗/
測試，或

2.由進口商辦
理切結後，
型式檢定機
構至安裝地
點執行檢驗/
測試

本局委
託之商
品驗證
機構發
證

黏貼合
格標示
進入我
國市場

1.型式檢定機構
核發型式檢定
合格證明書

2.檢附申請書，
符合聲明書及
相關技術資料

3.向標準檢驗局
委託之商品驗
證機構申辦商
品驗證登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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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作業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95.11.07經濟部經標字第
09504606370號令)修正發布全文14條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程序(96.03.16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經標五字第09650007490號令修正) 
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 (97/09/01經標字第
09704604430 號令修正)
動力衝剪機械實施商品檢驗之相關檢驗規定
(97.12.30經標三字第09730009040號)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系列型式判定及檢定抽樣原則
(98.2.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標三字第
09830000750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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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自98年7月1日起實施檢驗，
檢驗方式採驗證登錄制度。

『動力衝剪機械』之驗證登錄符合性評鑑程序模
式為模式二加三，其模式依「商品驗證登錄辦法
」第3條規定實施。

驗證登錄符合性評鑑程序之模式：
型式試驗模式(模式二)：申請人或其生產廠場應提出其產品之代

表樣品及相關技術文件，向標準檢驗局或其所屬分局(以下簡稱檢
驗機關)或標準檢驗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勞委會型式檢定機構)取
得符合檢驗標準之型式試驗報告(型式檢定合格證書)。
符合型式聲明模式(模式三)：申請人應確保及聲明其生產廠場所

製造之產品與模式二之原型式一致(符合型式聲明書)。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14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檢驗標準

機械器具防護標準(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於81年7
月27日訂定，93年7月30日修正)之第2章及第
85條規定要求。

但第9條排除適用，且

第16條第9款之操作用電氣回路之電壓須在160
伏特以下。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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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列型式判定及檢定抽樣

應符合動力衝剪機械商品系列型式判定及檢定抽樣原則

(98.2.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經標三字第09830000750號令)

申請商品驗動力衝剪機械之系列型式判定，乃針對已驗證

合格之主型式進行比對，且確認如下項目未予改變，始得

判定為系列型式產品：

(一) 台身型式；(二) 傳動型式；(三) 離剎型式；

完成系列型式商品與檢驗標準之符合性確認後，再予納入

原已檢定或驗證合格之動力衝剪機械為其系列型式。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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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之商品驗證登錄審查期限為
14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料或樣品之時間不計

；另抽測樣品者，於樣品送達後加計7個工作
天)。

『動力衝剪機械』之商品驗證登錄證書有效期
間均為3年。但於實施日期前取得證書者，其
證書有效期間為自發證日起至101年6月30日
止，自發證日起至99年6月30日之年費以一年
計收。
取得商品驗證登錄之『動力衝剪機械』商品
檢驗標識由報驗義務人自行印製。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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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本體之標示資訊應包括下列項目，且須
以耐久方式固定標示資訊：

(一) 屬國內產製者，應標示製造者名稱及聯絡資
訊（包括電話與地址）；屬國外進口者，應
標示進口商及國外製造者之名稱及聯絡資訊
（包括電話與地址）；

(二) 衝剪機械名稱及型號；

(三) 製造號碼或產品序號；

(四) 製造年月；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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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5條 本標準規定之各機械、器具，除應依本標準有
必要之安全防護外，為便於檢定、維修、操作等、應分
別依左列規定標示：

一、衝壓機械安全裝置，標示左列事項：

(一) 製造號碼。

(二) 製造廠商名稱。

(三) 製造年月。

(四) 使用之衝壓機械種類、衝壓能力、行程長度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除外）、每分鐘行程數（
雙手操作式及光電式安全裝置除外）及金屬模之
大小範圍。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安全裝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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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5條(1款5目)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及光電式安全裝置
，標示左列事項：

– 第18條第2款規定之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安全一行程式安全裝
置）：當手離開按鈕等時至緊急停止機構開始動作之時間，以毫
秒表示。

– (本目2)第18條第3款規定之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雙手起動式安
全裝置）：於按下按鈕等時至使用衝壓機械之滑塊達到下死點時
，所需要之最長時間，以毫秒表示。

– (本目4)使用中之衝壓機械停止時間（緊急停止機構開始動作時
至滑塊停止時之時間），以毫秒表示。

– 安全一行程式安全裝置及光電式安全裝置，依本目4停止時間；
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依本目2規定所需要之最長時間而對應其
安全距離（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為按鈕等與危險界限之距離；光
電式安全裝置為光軸與危險界限之距離），以公厘表示。

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標示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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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安裝可調整式安全裝置，則須於
安全裝置附近黏貼具有提醒使用者不可擅自調整光
軸之警語標示或銘板，且表列商品之產品操作保養
說明書或類似文件中提供最小的設定安全距離之相
關資訊。
『動力衝剪機械』之檢驗標準以標準檢驗局公告所
列版次為準，若有新增（修）訂版次時，則由標準
檢驗局另行訂定實施日期。
複合性及多功能產品須符合相關檢驗標準及登錄模
式之規定。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規費，依「商品檢
驗規費收費辦法」計收。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檢驗要求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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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登錄申請 (商品驗證登錄規費)

商品驗證登錄審查（含證書）費：

主型式：每型式5,000元。

系列型式：每件3,000元。

延展申請： 每張3,000元。

商品驗證登錄證書登錄年費（每1型式每年）：

其他類：5,000元

商品驗證登錄證書補、加、換發費：

證書費（含審查）：每張500元。
商品驗證登錄進口通關授權申請案：

商品驗證登錄授權放行通知書：每張500元。

補、換、加發費：每張200元。

補發：遺失。

加發：如有需要。

換發：毀損或登載事項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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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公司登記證(影本)或□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但申請人身分已向標準檢驗局委託之商品驗證機構登錄且未有變更者不在此限； 
；及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及驗證登錄申請資料登錄程式。 

□ 2. 產品基本資料； 
機械照片或型錄；型式名稱說明書；  

□ 3. 產品安全裝置基本資料； 
安全裝置一覽表，包含廠牌、品名、規格、安全性能  

□ 4. 產品安全性能檢測報告； 
衝壓機械遲動時間 Tl /衝壓機械停止時間 Ts /最大停止時間 (Tl+Ts) 

□ 5. 產品操作保養說明書； 
安全說明 /搬運說明 /安裝說明 /操作說明 /機械全圖 /零組件圖及清冊 / 

      電路圖 /控制線路圖 /維修說明 /使用規範 / 
□ 6. 安全裝置之符合說明(含重要零組件證書或測試報告)； 

安全相關計算；/安全護圍符合說明； 
防護式安全裝置、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感應式安全裝置、拉開式安全裝置、 
掃除式安全裝置符合說明； 

□  7. 安全裝置迴路圖； 

      (適當時，標示緊急停止測試裝置接點位置或緊急停止測試裝置接點說明) 

電氣安全迴路圖；液/氣壓安全迴路圖；  
□ 9. 符合所適用符合性評鑑程序之聲明書； 
□ 10.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依「機械器具型式檢定實施辦法」委託型式檢定機構核發之型

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申辦『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作業，
應檢附下列資料及技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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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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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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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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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廠商

驗證機構
金屬中心

『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作業流程圖

 
是否完成
型式檢定 

核對申請資料齊全、完
備收件並收取費用

申請人收到補
件通知後於2
個月內補正 

可否補
正？

限期內提
出補正？

符合性
評鑑 

補正是否
齊全、完
備？ 

核發商品驗證
登錄證書 

申請人收到
不符合通知
於3個月內
申請複審？

發行不符
合通知書
結案

發行不符合通
知書結案 

限期內申請
複審並符合
規範？ 

核發商品驗證
登錄證書 

是

是是

是
否 

否

否

不符合

否

否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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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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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力衝剪機械』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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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登錄商品
檢驗標識圖

RXXXXX-MIR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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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商品驗證登錄者、申請驗證登錄證書補發或換發
者，應依商品驗證登錄辦法之規定辦理。

2.  申請商品驗證登錄所提供之證件影本須與正本相符；
應檢附之技術資料亦須與實際狀況符合，絕無造假之
情事，若有偽造或虛偽不實將依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相
關規定處理，並由申請者自負所有法律責任。

3. 申請者對申請過程之任何問題，須隨時提供必要之協
助；如經要求須檢送樣品時，應儘速提供之。

4. 申請驗證登錄之商品經驗證登錄合格者，應妥善保管
原檢送驗證機構測試之器材樣品、測試所需之特殊測
試軟體及特殊治具至該器材停止生產或停止輸入後五
年。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人應遵守事項
「申請者權利與義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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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得驗證登錄證書之產品，應依商品檢驗標籤式樣自製
標籤標貼或印鑄於產品本體明顯處，始得販賣或公開陳
列。

6.   驗證登錄證書、商品檢驗標籤限用於顯示產品經驗證合
格，符合標準檢驗局所定技術規範之規定，且應確保已
核發之產品驗證登錄證書和商品檢驗標籤不致被誤用。

7.   於傳播媒體如文件、宣傳品或廣告中，引用產品驗證狀
況時，應遵守商品檢驗法、商品驗證登錄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規之規定，並符合金屬中心之要求。

8. 申請者販賣、公開陳列經驗證合格商品時，應遵守商品
檢驗法、商品驗證登錄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人應遵守事項
「申請者權利與義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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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人應遵守事項
「申請者權利與義務說明」

9. 本中心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提供樣品，就特定項目執行
測試、監督試驗或派員至生產廠場執行製造階段之檢查
、港口倉儲場、進口商、經銷商或相關處所執行取樣檢
驗。生產廠場應按規定建立商品產銷資料(含出廠日期、
型式、數量、銷售對象等) ；屬國外生產廠場產製之進
口商品，應要求進口商或代理商建立上開資料，並接受
本中心查核。若生產廠場因故有所變更或遷移時，應向
本中心申請核准，並同時申請換發新證書。

10. 本中心執行市場檢查，發現已驗證產品確屬違規者，由
本中心發函通知申請人於規定期限(一個月)內提出改善
對策，若申請人不遵守此規定，則本中心將予以撤銷證
書，申請人不得有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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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已核發驗證登錄證書者，若違反商品驗證登錄相關作業
規定(包含市場監督或工廠檢查作業)等情形者或損害消
費者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或其他權益，金屬中心
得廢止其驗證登錄，並要求已上市產品全面下架。

12.   登錄產品若遭本中心撤銷時應停止使用登錄標記，並負
完全清除庫存物品中已附貼或印妥標記之責任。

13.   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得逕行運出廠場或輸出入；其輸
出入人如非商品驗證登錄證書之名義人者，得經該證書
名義人之授權，取得本中心同意放行文件辦理通關。授
權經證書名義人通知本中心終止者，本中心得廢止同意
放行。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人應遵守事項
「申請者權利與義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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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對已審驗合格之產品：

(1)   保存其所知有關產品與相關法規要求之符合性的所

有抱怨紀錄，必要時，備妥此紀錄供金屬中心索

閱。

(2)   對會影響符合審驗要求之產品所發現的任何缺失或

抱怨，採取適當措施，並將所採措施予以文件化。

商品驗證登錄申請人應遵守事項
「申請者權利與義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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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驗證機關(構)得派員至證書名
義人或生產廠場、港口倉儲場、進口商、經銷商或相
關處所執行取樣檢驗。

證書名義人或生產廠場應建立商品產製日期、型式、
規格、數量、出廠日期、銷售對象、客戶抱怨、處理
記錄與客戶服務紀錄資料及保存相關技術文件，並接
受驗證機關(構)查核。

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驗證機關(構)得派員至生產廠
場執行製造階段之檢查。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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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如有變更，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基本設計已變更者，應重行申請登錄。

二、基本設計未變更而有其他應受檢驗項目變更之系列商

品，應申請系列型式登錄。

三、前款之變更不影響證書登錄事項及商品識別者，向驗

證機關（構）申請核准；驗證機關（構）審查時，得

要求申請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技術文件或測試報告。

前項第一款與第二款之申請及審查，準用第四條及第

五條之規定。

已取得驗證登錄之商品，其檢驗標準修正時，標準檢驗局為
安全、衛生、環境保護、資源利用效率或其他公益之目的，
得通知驗證登錄證書名義人限期依修正後檢驗標準改正。

商品驗證登錄辦法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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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驗證登錄證書延展規定
商品驗證登錄證書延展規定

(一)  證書所有人應檢附之文件規定如下：

1、商品驗證登錄申請書及驗證登錄申請資料登錄程式。

2、商品驗證登錄證書正本。

3、經指定之應檢附文件。

(二)  證書名義人應於證書有效期間屆滿之日前三個月至屆
滿日前，向本中心申請延展，如延展商品之公告檢驗標準
未變更，經本中心審查核可者，得同意延展原證書有效期
間一次即證書有效期間為三年，再經延展後，有效期間合
計為六年）；若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則應重新申請驗
證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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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證書名義人於證書延展一次期滿後，應重新申請驗

證登錄。

(二)   重新申請驗證登錄，在產品不變及公告檢驗標準未

變更之下，申請人可持有效之型式試驗報告(以型式

檢定合格證明書及相關技術資料代替型式試驗報告)
申請驗證登錄，審查單位可視需要要求申請人提供

樣品以供確認。

商品驗證登錄證書之重新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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